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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更加注重引导和鼓励宗教界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发挥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

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等政策为宗教界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指明了方向，

有力推进了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组织化的发展。

1. 宗教界整合慈善资源的组织数量明显增多。通过成立专业机构开展公益

慈善事业已成为我国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大陆各宗教

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信徒个人兴办的公益慈善机构，尤其是新型组织形

式——宗教慈善基金会，数量迅速增多。自 1985 年首家宗教背景的基金会成立，

到 2013 年，全国此类组织已有近 40 家，其中 80% 的基金会是在 2005 年之后

成立。宗教背景的基金会是宗教公益慈善组织的一种类型，此类组织在整合慈

善资源方面已经成为宗教界重要的组织主体。目前，全国性和全省性的宗教团

体纷纷设立慈善工作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服务本宗教范围内的公益慈善工作。

2. 组织形式和身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从组织合法性看，有的宗教慈善

基金会或公益慈善机构无合法身份；有的虽然有合法身份，但难以将公益慈善

活动与宗教活动相区分。从组织主导身份看，除宗教团体及相关组织主导外，

有一些是企业主导，也有极个别有政府背景。从业务指导单位来看，有民族、

宗教、统战、文化、旅游、民政等多个部门。

3. 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组织化的影响开始显现。从慈善资金数目上看，仅近

5 年内，宗教界的慈善捐赠资金就达 30 多亿元，个别慈善基金会从成立以来，

加强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

化，实行组织绩效评估，能够

有效推进宗教界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

在中外历史上，宗教界有开展

慈善服务、利益人群的传统，是社会

公益慈善的重要力量和组织主体之

一。当今社会，不少国家和地区对宗

教界参与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地位、

作用充分重视。如在欧洲、美国，以

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宗教界在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都承担着重要的

角色。

中国现有数以亿计的信教群众，

他们是社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些年，党和政

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组织化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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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为社会募集慈善资金超过 15 亿。志愿者动员方面，有的宗教公益慈善机

构已培育了上万名义工。一些宗教公益慈善组织积累了丰富的慈善资源和经验，

在地方、甚至在全国发挥着引领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

当前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化实践，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一

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 目前宗教界具有合法身份的公益慈善组织数量较少。一方面，宗教界直

接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由于没有法人地位和主体资格而不能享受政策优惠。另

一方面，由宗教界成立，但没有或没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公益慈善机构，没有

合法的身份，所以不在优惠范围之内。由于设立慈善机构，尤其是基金会的门

槛高、主管单位不愿承担监管责任等原因，目前尚有 10 余个省份的宗教领域

没有合法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有的省份只有某一个宗教设立的公募或私募基

金会，本区域各宗教的捐赠往往都通过这个仅有的平台来运作，影响了不同宗

教信教群众参与慈善的积极性。

2. 缺乏对宗教公益慈善组织的评估。根据笔者的相关调研和组织绩效评估

发现，虽然大多数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的组织绩效在不断提升（截至 2013

年底，约有 50% 的宗教背景的基金会能够按照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公布该

组织近两三年的相关慈善活动、慈善财务等信息，组织绩效达到中等及以上水

平），但也有另外 50% 的基金会在组织能力、组织效率、透明度、公益性等

组织绩效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需要加强组织透明化管理和组织的公

益性建设。如一些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

源，展现了较高的组织能力和效率，但面向社会公益项目的比例很低，甚至不

到 10%；有的组织成立多年，相关财务信息几乎从不向社会公开；有的组织并

未及时地把获得的社会资源用在慈善事业上，而是主要用于奢华的宗教设施建

设和相关活动上，甚至直接服务于企业的营利目标，导致慈善资源的配置低效。

3. 行政监管主体多元，缺少统一有效的评估监督手段。现有民政系统有关

社会组织评估方法，但对宗教类社会组织的评估针对性不强，尤其是宗教公益

性项目的认定规范比较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慈善机构将宗教活动和公

益慈善项目交织在一起，不作区分。另外，宗教公益慈善机构涉及多重主管单

位，不同部门对宗教领域的公益慈善活动的业务指导和监管缺乏统一的认识和

规范。

三

发挥宗教公益慈善的优势和潜力、提升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化水平，

要在政策扶持与规范、社会支持与监督、组织自律等方面完善对策。

1. 合理设定准入门槛。修改完善有关政策，准许更多的社会公益慈善组织，

包括宗教公益慈善组织，获得合法身份，推进宗教公益慈善的良性竞争和品牌

建立。在法律身份方面，给予宗教背景的组织在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之间进行

选择的权利，通过财税监管，引导宗教慈善组织实行财务公开。

2. 加强对财务制度的监督与服务。要加强政府税收审计部门对宗教界及其

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监管，推进实现账目公开透明。同时，政府部门应公平地

对待宗教公益慈善组织，支持和提供

相关业务能力方面的培训服务。

3. 发挥政府及民间社会组织评估

服务的作用。改革完善现有社会组织

的登记评估方法，清楚列出公益慈善

项目的范围，同时加强对行业性组织

的评估。对于宗教公益慈善项目的范

围和认定问题，建议成立全国宗教公

益慈善专门委员会来认定。宗教公益

慈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政府的

民政、税务、宗教工作部门的相关人

员，以及宗教公益慈善研究领域的专

家和宗教界代表。在宗教领域，尤其

要发挥团体对宗教公益慈善机构的评

估作用。

引导推进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

组织化，有利于提升公益慈善组织

的绩效，也有利于加强宗教工作管

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促进宗教关

系的和谐，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管理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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